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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SD65-2023-0006

海农〔2023〕234号

宁波市海曙区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海曙区财政局
关于印发《海曙区低收入农户精准扶持增收实

施办法（修订版）》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巩固拓展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攻坚成果和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进一步创新产业帮促增收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绩效，依据《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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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农户精准扶持增收实施办法（修订版）的通知》（甬农发

〔2022〕90号）等文件精神，区农业农村局和区财政局对《海

曙区低收入农户精准扶持增收实施细则（修订版）》（海农〔2023〕

25号）作了修订完善。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宁波市海曙区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海曙区财政局

202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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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区低收入农户精准扶持增收
实施办法（修订版）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先富带后富“三

同步”行动和宁波市《共同富裕乡村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精神，巩固拓展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攻坚成果和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进一步创新产业帮促增收方式，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绩效，根据《浙江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浙财农〔2021〕51号）、《宁波

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波市低收入农户精准扶

持增收实施办法（修订版）的通知》（甬农发〔2022〕90号）和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组织申报 2022年低收

入农户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项目的通知》（甬农发〔2022〕

91号）文件精神，现就我区低收入农户精准扶持增收，制定本

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资金是指市、区级用于低收入农户增收

的财政专项资金。

第三条 精准扶持增收的对象为全区镇乡、石碶街道纳入

“浙农帮扶”数字化应用系统的低收入农户，包括农村低保家庭、

低保边缘家庭和特困供养对象三类人员。

第四条 低收入农户精准扶持增收要顺应乡村产业振兴的

发展趋势，积极融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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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对接以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

进、小农参与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紧密衔接契约型、分红型、

股权型等利益联结机制，增强内生发展动能，支持低收入农户同

步基本实现现代化行动，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行列。

第五条 精准扶持资金主要使用方向包括：低收入农户综合

性保险和小额信贷贴息，开发村级公益性岗位，鼓励低收入农户

就业增收，开设小作坊、手工业店（摊）、农家特色小吃店（摊）

等开办奖补，低收入农户大学生子女创业启动资金补助。低收入

农户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项目另行发文通知。其中：

（一）低收入农户综合性保险工作根据《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波市低收入农户精准扶持增收实施办

法（修订版）的通知》（甬农发〔2022〕90号）要求执行。

（二）低收入农户小额信贷工作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等

4部门关于印发浙江省低收入农户小额信贷管理办法的通知》(浙

农政发〔2022〕2号）要求执行。本条款不与其他贴息贷款政策

重复补助。

（三）开发村级公益性岗位，鼓励低收入农户就业增收。鼓

励村（社）设置村庄保洁、绿化养护、护林巡查、养老服务等契

合低收入农户人员结构、工作灵活易于开展的专属帮扶岗位，满

足低收入农户的就业需求，增加其劳务收入。对当年度吸纳低收

入农户从事公益性岗位的村（社）进行岗位补助，公益性岗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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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工资达到 5000元（含）以上的，按照每个岗位 5000元的标

准予以补助；公益性岗位年发放工资低于 5000元的，按照每个

岗位实发工资予以补助。本条款不与其他岗位补助政策重复享

受。

（四）支持低收入农户开设小作坊、手工业店（摊）、农家

特色小吃店（摊）等，鼓励有技能和意愿的低收入农户创业增收，

每家一次性给予 3000元的开办奖补。

（五）鼓励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低收入农户大学生子女

创业，毕业 5年内的低收入农户子女高校毕业生在享受其他普惠

性创业政策之外，凭工商执照一次性享受 10000元的创业启动资

金补助。

第六条 低收入农户精准扶持增收工作应坚持区协调、镇乡

（街道）负责实施的工作机制。区级主要抓好总体部署、组织协

调、指导服务和检查督促等。镇乡（街道）为责任主体，主要抓

好项目建设、任务落实等具体实施工作。

第七条 镇乡（街道）要完善工作管理，加强政策宣传引导，

让低收入农户全面了解政策、结合应用政策、广泛享受政策成果，

并及时总结提炼成效经验，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第八条 本实施办法由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若之前由低收入农户帮促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政策举措与本实

施办法有冲突的，以本实施办法为准。

第九条 本实施办法自颁布之日起 30日后施行，有效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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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5年。

宁波市海曙区农业农村局 2023年 12月 28日印发


